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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理财启元策略日开 360 天持有 3 号固收类理财产品 

销售文件变更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产品实际投资运作需要，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理财”、“管理

人”）管理人拟对平安理财启元策略日开 360 天持有 3 号固收类理财产品（产品登记编

码：Z7003324000579，产品代码：QLCG360003，以下简称“本理财产品”）的《产品

说明书》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条款以及《风险揭示书》部分条款进行变更，主要变更具

体见下文，详见变更后《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 

一、 《产品说明书》中的“产品投资”-“投资范围”条款原表述为： 

“1、固定收益类：一般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银行间市

场和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债券质押式及买断式回购、资

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上述资产为主要投资范围

的公募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产品（包括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 QDII

资产管理产品，下同），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2、商品及衍生品类：利率互换、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债券借贷、远期

合约、掉期合约、互换合约等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及包含前述投资品种的资产管

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公募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 

3、权益类：仅限优先股。 

本理财产品管理人在直接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类资产或上述境外发行资产前，需先获

得相应的交易资格。 

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将有可能随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如

投资范围等发生变化，产品管理人将于新的投资范围开始实施日前 5 个工作日公告。投

资者若对此有异议，可申请赎回。投资者在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赎回申请的视同

无异议，继续持有本理财产品。” 

现调整为： 

“1、固定收益类：一般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银行间市

场和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债券质押式及买断式回购、资

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上述资产为主要投资范围

的公募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产品（包括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 QDII

资产管理产品，下同），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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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及衍生品类：利率互换、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债券借贷、远期

合约、掉期合约、互换合约等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及包含前述投资品种的资产管

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公募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 

3、权益类：权益类、混合类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公募基金、信托计划、资

产管理计划等），优先股，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权益类资产。 

本理财产品管理人在直接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类资产或上述境外发行资产前，需先获

得相应的交易资格。 

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将有可能随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如

投资范围等发生变化，产品管理人将于新的投资范围开始实施日前 5 个工作日公告。投

资者若对此有异议，可申请赎回。投资者在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赎回申请的视同

无异议，继续持有本理财产品。” 

二、 《产品说明书》中的“产品投资”-“投资比例”条款原表述为： 

“本理财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投资于以风险对冲为目的的

商品及衍生品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投资

于以风险对冲为目的的商品及衍生品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的比例合计不高于 20%。 

产品管理人应当自产品成立日起 3 个月内使产品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本说明书的

有关约定。非因产品管理人主观因素导致突破前述比例限制的，产品管理人将尽力在流

动性受限资产可出售、可转让或者恢复交易的 15 个交易日内将理财产品投资比例调整

至符合相关要求，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现调整为： 

“本理财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产品管理人应当自产品成立日起 3 个月内使产品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本说明书的

有关约定。非因产品管理人主观因素导致突破前述比例限制的，产品管理人将尽力在流

动性受限资产可出售、可转让或者恢复交易的 15 个交易日内将理财产品投资比例调整

至符合相关要求，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三、 《产品说明书》中的“产品投资”-“投资限制”条款原表述为： 

“... 

7、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均经过管理人的严格筛选和审批流程，在

投资时达到管理人内部可投资标准。除本说明书特别约定外，本产品投资的各类债券发

行主体评级或外部债项评级应为AA+（含）以上；投资于发行主体评级或外部债项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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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AA 的各类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债券总持仓的 70%；投资于单只发行主体评级或外部

债项评级为 AA+的债券市值不得超过本产品净资产的 5%；投资于单只发行主体评级或

外部债项评级为 AAA 的债券市值不得超过本产品净资产的 10%。 

8、本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因管理人主观因素致使不符合前述第 3 条比例限制的，管理人将在流动性受限资

产可出售、可转让或者恢复交易的 10 个交易日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现调整为： 

“... 

7、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均经过管理人的严格筛选和审批流程，在

投资时达到管理人内部可投资标准。除本说明书特别约定外，本产品投资的各类债券（除

可转债外）发行主体评级或外部债项评级应为 AA+（含）以上；投资于发行主体评级或

外部债项评级为 AAA 的各类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债券总持仓的 70%；投资于单只发行主

体评级或外部债项评级为AA+的债券市值不得超过本产品净资产的 5%；投资于单只发

行主体评级或外部债项评级为AAA 的债券市值不得超过本产品净资产的 10%。 

8、本理财产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不包括优先股）、商品等另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合计不超过总资产的 5%。 

9、本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因管理人主观因素致使不符合前述第 3 条比例限制的，管理人将在流动性受限资

产可出售、可转让或者恢复交易的 10 个交易日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四、 《产品说明书》中的“产品估值方法”-“估值方法”新增以下条款： 

“（3）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权益类有价证券的估值 

交易所上市的权益类有价证券（包括股票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

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

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

格。 

港股通投资持有外币证券资产估值涉及到港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可参考当日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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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或其他可以反映公允价值的汇率进行估

值。” 

五、 《风险揭示书》“16.特定投资标的风险”中新增以下条款： 

“（7）投资于混合类/衍生品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特殊风险 

本理财产品可投资于混合类/衍生品类资产管理产品。本理财产品投资于该类资产

时，除面临本风险揭示书“16.特定投资标的风险—（3）投资于公募基金、信托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产品时，可能面临的受托人/资产管理人/投资顾问风险”外，

还可能可能面临如下风险： 

A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市

场价格水平波动的风险； 

B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的风险； 

C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都会

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D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与现有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较，一般具有成长性强、业

务模式新，但规模较小、经营业绩不够稳定等特点。股票价格易受资金供求影响而出现

剧烈变动，从而导致风险； 

E 科创板市场上市公司与现有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较，所处行业和业务往往具

有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技术迭代快、风险高以及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

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等特点，企业上市后的持续创新能力、主营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等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F 混合类/衍生品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收益可能与对冲策略的收益相关，涉及股票、债

券、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等多种不同类别的底层资产，其业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

因市场波动、政策环境变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变化等因素导致策略盈利性降低甚至亏

损，由此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具体表述调整以管理人更新后的《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为准，详细信息

敬请投资者关注并仔细阅读更新后的《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本次变更的开

始生效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6 日（含），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如投资者对上述调整

有异议，可在变更生效前通过本理财产品销售服务机构申请办理赎回。若您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平安理财客户服务热线 4000195511。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平安理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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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2 月 19日 


